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学位论文答辩资格规定 

（2021年 2月 7日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 

 

第一条  为保证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生培养质

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者必须同时满足下述思想政治

表现、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科研能力与水平、科研成果及学位

论文质量等方面的资格要求。 

第三条  思想政治表现 

学位论文答辩者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具有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科学道

德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唯实、

求真、协力、创新的品德。 

第四条  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者必须完成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内容、成绩合格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考核，完成学位论文计划内容，撰写论文。具体要求及考核

办法按“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及研究所相关规定

执行。 

第五条  科研能力与水平 



硕士学位论文要注意在基础学科或应用学科中选择有价值

的课题，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并能表明作者在本学科上

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对本学科当前国内外

的发展状况及趋势有较全面的了解，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在国际上属于学科前沿的课题或对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内容要突出在学

科和专门技术上的创新性、先进性，体现足够的博士学位攻读者

工作量，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第六条  学习时间及申请答辩要求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2020年 9月以前入学的博士研究

生学制为 3年，2020年 9月以后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 

各培养层次提交答辩申请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者，须达到《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规定条件； 

（二）硕士研究生应自入学起满 3年，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毕

业答辩； 

（三）博士研究生自博士入学起满 3年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

要求，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毕业答辩； 

（四）博士研究生自博士入学起不满 3年，经导师同意且须

满足以下条件可申请毕业答辩： 



学位申请者应以唯一第一作者或排名第一的共同第一作者

在 SCI或 SCIE刊源期刊（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10）上发表至少 1

篇研究型论文（含已正式接收），其中影响因子为最新 5年影响

因子（5-year Impact Factor）。 

其他未达到学位授予标准且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生，需另提

交申请说明，导师签署具体意见后，由研究生处提交至学位委员

会审议。 

第七条  学位论文质量 

研究生学位论文须按《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

要求》撰写（如有新的要求，按最新要求执行）。答辩前须提交

定稿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符合查重及盲审规定的论文方能进行盲

审，论文重复率为不得高于 10%。学位论文质量是否达到答辩要

求则根据论文盲审意见确定。 

第八条  答辩时间及程序 

计划申请答辩的研究生需根据当年答辩工作安排通知及时

提交《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硕/博士研究生答辩申请表》

及相关材料。研究生处初审，并对符合条件申请者及时推进查重

及盲审工作。特殊情况由研究生处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盲审通过后，答辩申请人可确定答辩时间及安排，并提交答

辩审核表。答辩前一周应按规定张贴答辩海报。答辩现场应根据

规定完成答辩流程。 



申请毕业及学位证书所需材料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学位评

定委员会及研究生处，夏季 5月 31日前，冬季 11月 30日前。

如有变化以当年通知为准。 

第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属所学位委员

会，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规定》（科武

病字〔2013〕17号）同时废止。 
 


